
2023年民法学毕业论文(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
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民法学毕业论文篇一

**民法学研究会年会定于10月24日至25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召
开，会议由**民法学研究会主办，海南大学承办。现将会议
有关事项正式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本次年会的主题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编纂民法典”，分
议题包括：

1.民法典的立法哲学;

2.民法典的编纂方法;

3.民法典体系;

4.民法典·总则编;

5.民法典·人格权法编;

6.民事法律实施的重大问题等。

二、参会人员

1.**民法学研究会顾问、学术委员会委员、理事;



2.会议主办方和承办方特邀的参会代表;

3.围绕会议主题提交论文，并经**民法学研究会秘书处确认
的以文参会代表。

三、会议时间与地点

月23日报到，10月24日、25日举行会议。

会议日程安排：10月24日上午为大会开幕式和主题发言，下
午为分组讨论;10月25日上午为分组讨论，中午为闭幕式，下
午散会。

会议地点：海南省海口市。

四、会议报到地点

海南**大酒店(酒店地址：)。

年10月23日全天报到，因参会人数较多，承办方只提供定时
发车的大巴进行到站接送，如自行前往酒店的，乘车路线详
见附件2。

五、会议住宿酒店

会议安排住宿酒店为海南**大酒店，参会代表也可自行预定
邻近的酒店。

六、会议费用

参会学者只需自行负担个人的往返交通费及会议期间的`酒店
住宿费，年会不收取其他费用，由承办单位负担参会人员的
会务费及会议期间的餐费。

七、论文要求及其提交方式



1.提交论文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10月1日。所有参会论文均烦
请通过电子邮件提交到会议承办方会务邮箱：limin@，并请同
时抄送至**民法学研究会邮箱：limin@。

承办方将会在10月10日之前对所有投稿人的来信进行回复，
并在10月10日前邮件通知投稿人的投稿是否采用、是否可以
参会。

2.为便于会议论文集的编辑和学术交流，敬请参会学者在提
交论文的同时，再提交含论文目录及4000字内论文摘要的简
本一份。论文及论文摘要版分为二个文件以附件方式提交(邮
件主题和附件文件名：作者姓名+论文题目+正文/摘要版)。

3.为便于论文的汇编，提交年会交流的论文应当符合如下规
范：

(1)论文首页请写明作者姓名、所在单位、职称、电子邮件、
联系电话等;

(2)论文主标题统一为小二宋体;论文正文统一使用小四号宋
体;

(3)全文不区分注释与参考文献;均以word方式每页自动生成
脚注，每页重新编号;同一文献多次引用时请均使用全称，无
需参引或作任何简称处理。

八、会议通知与回执

因时间所限，会议主办和承办单位不再给学会顾问、学术委
员会委员、理事寄发书面通知。

特邀参会代表和以文参会代表以会议秘书处的电子邮件通知
或其他形式通知为参会依据。



烦请欲参会学者在2015年10月15日前，将本会议通知所附报
名回执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会议承办方会务邮
箱：limin@(邮件标题格式为：姓名+报名回执)。

九、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有关本次年会的其他事宜，如需咨询的，可联系**民法学研
究会秘书处或承办单位。

1.承办单位联系人：

高**(海南大学法学院)(邮箱：limin@,电话：136**********)

2.**民法学研究会秘书处联系人：

孟**：limin@;13701248771。

主办单位：**民法学研究会

承办单位：海南大学

2015年8月11日

民法学毕业论文篇二

一、名词解释（8题，每题5分，共40分）

1.债的保全

2.肖像权

3.遗赠扶养协议

4.诉讼时效



5.先履行抗辩权

6.监护

7.表见代理

8.传达错误

二、简答题（5题，每题10分，共50分）

1.作为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公平原则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2.所有权的内容。

3.居间合同与委托合同及行纪合同的联系和区别。

4.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5.债的发生原因。

三、论述题（2题，每题30分，共60分）

1.论情事变更原则。

2.论违约金与其他违约救济方式的并用。

民法学毕业论文篇三

一、选择题

1、下列选项中，属于民法调整对象的有：

a、自然人甲与自然人乙之间订立的电脑买卖合同关系

b、中国公民甲与中国公民乙之间缔结的婚姻关系



c、甲税务机关和自然人乙之间订立的旧家具买卖合同关系

d、甲税务机关和自然人乙之间的税收征收关系

a、自愿原则

b、等价有偿原则

c、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原则

d、诚实信用原则

3、下列领域内发生的民事关系应使用我国民法调整的是：

a、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b、中国开往蒙古的国际列车

c、中国开往纽约的中国籍轮船

d、中国飞往伦敦的中国籍飞机

4、张某的原户籍所在地在杨村，1994年张某开出迁移证迁往
李村。但在李村登记前，张某得病住院，在县城城关医院住
院14个月。出院后，张某前往北京打工，并在海淀区办理了
暂住证，居住期限为6个月，居住地点为海淀区某街道某号。
张某的住所为：

a、杨村

b、李村

c、县城城关医院



d、海淀区某街道某号

公民由其户籍所在地迁出后至迁入另一地之前，无经常居住
地的，仍以其原户籍所在地为住所。

a、王某，理由是王某提出了宣告失踪的申请

b、王某，理由是王某是第一顺序的财产代管人

c、邢某的父母，理由是若指定王某则不利于保护邢某的财产

d、王某和邢某的父母，理由是他们均为法律规定的财产代管
人

宣告失踪的主要效力就是解决失踪人的财产管理问题。人民
法院指定代管人的时候，在通常情况下应当考虑失踪人与代
管人的生活紧密程度，一般指定配偶。但是如果存在对失踪
人财产管理明显不利的情况时，则应该从其后顺序的亲属中
指定财产代管人，所以本题答案为c。

感情不合且离婚未果而分居，分居期间王峰盖有楼房6间。王
峰遇台风后被救，因为不想再见刘青而未与家中联系，独自
在南方某市打工。1997年王峰与陈莹相识，并在该市教堂举
行婚礼，生有一子王丽。陈莹为王峰介绍了一份收入不错的
工作。1998年5月5日王峰因买彩票中奖30万。1998年6月6日
王峰与陈莹各出资10万购买了张明的3间私房，但没有办理过
户手续。1999年4月8日，王峰因为心脏病发作死亡，临终前
告诉陈莹自身身世，并口头遗嘱将自己原有的6间房屋由其母
谢兰继承（有2名医生在场）。请回答：

（1）刘青向法院申请宣告王峰死亡，法院应予受理的最高申
请日期是？

a、1998年7月5日



b、1998年7月6日

c、1996年7月5日

d、1996年7月6日

在意外事故的情况下，自然人下落不明申请宣告死亡的'时间
要求是2年，且从事故发生之日起开始计算。民通意见第28条
规定，下落不明满2年申请宣告失踪，满4年申请宣告死亡，
从从公民音讯消失之次日起算。

a、其中3间房屋归刘青所有；3间房屋属王峰遗产，由王峰的
继承人继承

b、6间房屋由刘青、谢兰、王达和王峰之父继承

c、3间房屋由刘青、王达、谢兰继承

d、6间房屋由刘青、谢兰、王达继承

（3）王峰彩票中奖所得30万元，应由谁继承？

a、谢兰、王达、王丽

b、谢兰、刘青、王达、王丽

c、谢兰、刘青、陈莹、王达、王丽

d、谢兰、陈莹、王达、王丽

刘青与王峰的婚姻关系因为宣告死亡而自行消灭且没有恢复。
《民事诉讼法》168条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
后，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失踪的公告期间
为三个月，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



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
期间为三个月。但《民法通则意见》第34条规定人民法院应
当发出寻找失踪人的公告。公告期间为半年。按新法优于旧
法的原则，即失踪公告期为三个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六十三条人民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
日起三十日内或者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审结。即法院受理后
最迟在1年2个月内宣告死亡，其时才约97年11-12月，王峰
于98年5月获时的奖项因而不再是与刘青的夫妻共同财产。

（4）对王峰与陈莹共同购买张明私房3间的定性表达中，正
确的是：

a、王峰、陈莹与张明之间买卖房屋合同无效，因为未办理过
户登记手续

b、王峰、陈莹与张明之间的买卖房屋合同有效

c、王峰与陈莹取得了该3间房屋的所有权，因为张明已经交付

d、王峰与陈莹没有取得该3间房屋的所有权

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不以登记为要件，房屋所有权的转移以
登记为要件。所以答案为bd。

a、王峰与陈莹之间形成合伙关系b、王峰与陈莹之间形成共同
共有关系

c、王峰与陈莹之间形成按份共有关系d、王峰与陈莹之间形成
债权债务关系

7、甲、乙、丙各出资5万开办一家餐馆。经营期间，丙提出
退伙，甲、乙同意，三方约定丙放弃一切合伙权利，也不承
担合伙债务。下列选项正确的有：



a、丙退伙后对原合伙的债务不承担责任

b、丙退伙后对原合伙的债务仍承当连带清偿责任

c、丙退货后对原合伙的债务承担补充责任

d、丙退伙后仍应以出资额为限对原合伙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8、住所地在长春的四海公司在北京设立一家分公司。该分公
司以自己的名义与北京实达公司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
租赁实达公司的楼房一层，年租金30万。现在该分公司因拖
欠租金而与实达公司发生纠纷。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a、房屋租赁合同有效，法律责任由合同的当事人独立承担

b、该分公司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又没有四海公司的授权，
租赁合同无效

c、合同有效，依照该合同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四海公司承担

d、合同有效，依照该合同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四海公司及其分
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分公司是经过登记设立的，有营业执照，能以自己名义对外
签订合同，具有缔约能力和诉讼能力，因此，房屋租赁合同
有效。但是分公司不是法人，不是独立的责任主体，其所负
债务应首先由自己承担，不足部分由其法人承担。但由于分
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其财产本身就是四海公司的财产。

9、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包含的内容有：

a、适用刑法平等

b、刑法修正案具有无条件溯及既往的效力



c、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

d、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

a、聚众淫*罪b、组织淫秽表演罪

c、寻衅滋事罪d、无罪

11、下列那种情形可适用属地原则确定我国刑法的管辖？

a、甲劫持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在我国南京机场迫降

c、我国的一列国际列车在俄罗斯境内，外国人甲盗窃外国人
乙的较大数额财物

d、甲潜入泰国驻华使馆盗窃了数额较大的财物

12、外国人甲在公海上带领乙、丙等5人在公海上抢劫过往商
船，但未曾抢劫过中国商船。甲的船只停靠在中国港口。我
国依法可以对甲等人采取那些措施：

a、实行逮捕b、立即驱逐出境

c、由我国司法机关审判d、应有关国家的请求实行引渡

解析：本题考查普遍管辖原则，根据《刑法》第9条规定，对
于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国在所承
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中国刑法。

13、我国船舶长城号停靠在巴西港口，中国船员甲乙打架，
甲致乙死亡。巴西法院判处甲故意伤害罪，处4年有期徒刑。
甲释放回国后：

a、我国法院依法有权对甲该项罪行再次审判



b、我国法院对甲某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

c、我国法院不能对甲该项罪行再次审判，因为这违反“一事
不再罚”的原则

d、我国法院对甲再次审判，不需考虑甲已经受到处罚的事实

解析：根据《刑法》第10条的规定，凡在中国领域外犯罪，
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我国保留
再行审判的权力，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
除或者减轻处罚。

14、李某因倒卖外汇于1995年9月被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有
期徒刑5年。修改后的刑法实施后，李某提出申诉，理由是现
行刑法没有这个罪名，要求改判无罪。法院正确的处理方法
是：

a、撤销原判，改判无罪b、释放并给予国家赔偿

c、驳回申诉，维持原判d、考虑到李某已经服刑2年，改判为有
期徒刑2年并予释放

“从旧兼从轻”原则只适用于未决案，即法律生效前发生的
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案件，而不适用于已决案。

15、犯罪的核心要素是：

a、行为人b、行为c、结果d、恶意

16、甲酒后结帐，要求女招待打折遭到拒绝，甲觉得在许多
朋友面前遭到拒绝很没有面子，老羞成怒，一般掀翻餐桌，
还给女招待一个耳光。甲打碎碗筷价值80余元，女招待面部
红肿，休息2天后才上班。甲的行为：



a、构成寻衅滋事罪b、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
罪

c、构成治安违法行为d、构成侵权行为

17、关于过失犯罪，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a、犯罪过失分为疏忽大意过失和过于自信过失

b、认定过失犯罪的前提是对于该行为行为人不具有犯罪的故
意

d、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

解析：根据刑法第15条的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
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
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至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
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

18、甲深夜在山林盗伐树木，巡夜的守林人乙听到砍伐声，
为了不惊动盗伐者悄悄接近。甲砍伐的树木倒下时，正好砸
在乙的头上，砸死了乙。甲的行为：

a、与乙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b、不构成犯罪

c、不负刑事责任d、构成过失犯罪

主客观相统一、无罪过无犯罪。

a、直接故意b、间接故意c、过于自信的过失d、疏忽大意的过失

在公共场所私设电线，毫不顾及众人安危并造成人身伤亡的
场合，较多被认定为间接故意。但是，如果采取了确实、可
靠的防范措施的，往往认定过于自信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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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学毕业论文篇四

一、民法的适用范围：是指民法的效力范围，即民法在何时、
何地，对什么人发生效力。

(一)民法在时间上的适用范围：包括民法生效时间、失效时
间以及民法是否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二)民法在空间上的适用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
民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即凡在中国领土、领海、领空内进行的民事活动，不管主体
是中国公民、法人，还是外国公民、法人，均适用中国民法。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主要指：第一、涉外案件另有法律规
定的;第二、地方国家机关发布的地方性民事法规，仅在发布
机关所管辖的地区生效，对其他地区不适用;第三、单行法另
有规定的情况。

(三)民法对人的适用范围：包括公民、法人两种情况。关于
公民的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外国人、无
国籍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法律另有规定，如外国使领



馆人员享有民事豁免权时，不受所在国民法约束。法人分为
中国法人和外国法人。中国法人和外国法人在中国境内的民
事活动原则上应适用中国民法，但如果法律另有规定，或根
据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不适用所在地法律的，应按特殊规定
办理。

二、民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区别：

(一)民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1、当事人主体地位不同。行政关系的主体一方为国家机关，
另一方为行政管理相对人，国家机关依职权发出命令或决定，
支配相对人的行为，相对人则仅有服从的义务，双方当事人
处于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平等地位。而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处
于平等的地位。

2、法律关系中体现的意志不同。行政法律关系取决于行政机
关单方意志，这种意志内容实质是国家意志，因而行政法律
关系的权利义务具有法定性，行政机关的管理权利不允许放
弃，否则即为失职、渎职。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取决于双方
当事人的共同意志，因而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具有任意性，
民事权利可以放弃。

3、调整原则不同。强制性是行政法的重要原则;民法以自愿
原则为核心。

(二)民法与劳动法的区别：社会主义的劳动关系中，劳动力
不是商品，工资不是劳动力价值的体现，劳动关系不适用等
价交换的民法原则，即适用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但劳动法
对劳动关系无特殊规定的，劳动合同适用民法规则。

(三)民法与商法的区别：民法是商事活动的基本法，商法是
补充民法的单行法，是民法的特别法，由于商事活动是以营
利为目的的商品交换行为和一系列的相关行为，商事活动本



质属民法调整的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商法规则是民法在
具体经济关系中的具体化，其依赖于民法的基本原则制度。
所以，民法是商法的基本法。但是商事交易毕竟有其特殊性，
因而在民法规范未做具体规定时，应以商法补充，商事规则
要优先于民法适用。

三、民事法律关系：是指由民法调整的具有民事权利和民事
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即由民法确认、保护的民事关系称为
民事法律关系。

民法学毕业论文篇五

观看爱课程《学习心理学》的智力技能和动作技能专题，看
了一会庞维国老师的讲解，我就被他风趣幽默、深入浅出的
讲解方式吸引了。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智力技能课程的开始庞老师举了一个学习
多项式的例子，比如要解一道题(6x2-3-7x)/(1+3x)要解答这
道题，以前我们脑中是自然形成的解题方法，具体通过那些
运算，也许说不太清楚。但是作为一个老师，很有必要从更
高的层面了解，这样才能在教学中判断学生在哪个步骤中出
现了问题，从而给出解题策略，庞老师为我们清晰的呈现了
解这道题需要掌握以下知识：

1.多项式，幂;

2.多项式降幂排列(因式分解);

3.多项式列式(因式分解)步骤;

4.监控每步运算、验算

用我们学过的知识来解释，多项式，幂就属于陈述性知识;知
道用什么方法来解，这就涉及到解题的策略，也就是认知策



略;多项式的解题步骤就是我们所讲的程序性知识;监控每步
运算、验算实际上就是元认知。

通过对以上分析，让我顿时感觉到书本上的知识与实际联系
起来了。讲完这个例子，庞老师又总结道“技能比知识的学
习复杂的多，但是技能学习也有其规律性”。

庞老师的讲解给了我一点启示就是如果能在理论讲授中多举
一些平时用到的例子，讲晦涩抽象的理论与实例结合起来，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作为师范生，我们在平时学了
很多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相关理论，我们也许能熟练的背出斯
金纳、加涅、皮亚杰，也许侃侃而谈九段教学法、先行组织
者，但是这些理论如何在具体的教学中应用，我们还考虑的
不够。

1.《说出你的爱》观后感

2.说出你的爱观后感

3.困在爱中观后感

4.爱有来生观后感

5.说出我的爱观后感


